
用户：  密码：      登录 注册   网站首页         在线投稿

 

应用伦理学基础理论 | 生命伦理 | 环境伦理 | 经济伦理 | 政治伦理  

社会伦理 | 科技伦理 | 法律伦理 | 媒体伦理 | 网络伦理 | 性和婚姻伦理

国际伦理 

首页 → 学术文章 → 应用伦理学基础理论

卢冬霜:《人权的应用伦理学视角》学术研讨会综述

《人权的应用伦理学视角》学术研讨会综述 
 

卢冬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100102） 
 

为纪念《世界人权宣言》诞生60周年，香港浸会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在香港联合举办了《人权的应用伦理学视角》学术研讨会。香港浸会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罗秉

祥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余涌教授分别代表主办单位致开幕辞并做了总结发言。罗秉祥认

为，在纪念《世界人权宣言》诞生60周年的时刻，召开这次会议具有特殊重要的现实意义。哲学思维可

以怀疑一切，但应用伦理学对人权问题的研讨则应立足于《世界人权宣言》的精神与文本，奉献出对现

实社会实践具有指导价值的成果。余涌则指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伦理学研究繁荣发展的30

年。我国伦理学未来的发展应高度重视人权问题的研究,要把人权问题纳入应用伦理学乃至整个伦理学

研究的视野。围绕着人权价值的普世性、人权的论证与人权间的冲突等主题，与会者进行了深入而又热

烈的研讨。 
 

一、            人权价值的普世性 
人权价值作为应用伦理学全部规范的终极标准，具有普世性的特点。上海师范大学陈泽环教授认

为，就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学而言，虽然有着“民本”和“民权”的思想，但它无法发展出高度的生产力

和一种能够确实保障“士农工商”经济权利的制度和程序。直到现在，也可以说这个问题还正在解决的

过程之中。因此，当代中国经济伦理学必须把“人权的价值诉求”作为自己“最核心的价值诉求”，特

别是要注重探讨和解决如何使这一诉求成为实现有效的经济秩序和制度形式。然而，是否认可人权价值

的普世性，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清华大学卢风教授认为，道德原则或规范必

须内化为个人德性才是真正有效的。他认为国人缺乏正义德性是社会性腐败的根源，因此，欲遏制腐

败，仅有权力制衡的外在制度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足够多的公民把正义内化为自己的德性。 
普遍有效的人权价值并不隶属于任何意识形态。中山大学翟振明教授认为，哲学的实践理性的任务

之一，就是将普遍的有学理根据的价值与伪价值区分开来。在区分人类生活的内在价值的基础上，他将

人类的行为分成两部分：无需辩护的行为和需要辩护的行为。针对需要辩护的行为，如果在未加辩护或

辩护不成功的情况下就采取限制性的行动，就是实践理性的本末倒置。最严重的本末倒置，就是违反了

普遍的人权。 
 

二、            人权的论证 
人权的基础是什么，或者说人权价值得以论证的根基是什么？目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的定

论。香港浸会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关启文研究员在“人权的基础是经验的吗？——评德萧维奇（Al

an Dershowitz）的人权论”的报告中指出，以经验为本的人权论在论证人权标准方面有含糊和不一致之

处，不能为人权提供稳实的基础。相反，他认为人权神授论是可能为人权提供基础的世界观之一，大体

上现代人权思想与基督教是融贯的。香港浸会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陈强立研究员认为，人权概念蕴

含了两个道德哲学预设：即人权建立在个体利益之上，是道德责任的根据；人权为社会定下了一个不可

逾越的道德界限以保障个体的一些重要利益。但陈强立也认为人权的基础是不确定的。平等主义、极端

自由主义和非个人主义对人权的基础都没有做出充分的论证。西南大学任丑副教授在“作为普遍性道德

权利的人权——应用伦理学视阈的人权理念”的报告中认为，应用伦理学视阈的人权回击各种权利怀疑

论的同时，肯定了权利的存在，批判地吸取权利理性派和经验派的合理思想，并与应用伦理学的民主商

谈精神和程序方法相综合，主张作为普遍性道德权利的人权理念。这并不仅仅是在传统人权基础上对人



权外延的全面扩展，而且是对人性尊严等人权内涵的深化和提升。作为原初的、绝对的、没有任何附加

条件的道德权利，人权以人性自身为目的，优先于任何其他权利和义务,这就彻底颠覆了以义务为本位

的无根的伦理学，为有根的伦理学——应用伦理学奠定了坚实的人权基础。 
 

三、            人权间的冲突 
人权价值的普世性并不意味着一种既成不变的“绝对精神”。在人权的具体实践中，冲突是不可避

免的。中国人民大学龚群教授在“他人签字与病人权利”的报告中，通过对病人知情同意权的分析，指

出知情同意制度的伦理基础是“尊重患者的自治权”，而反映在法律上，则体现为“尊重患者的身体

权”。这两者之间在医疗实务中则出现了分离的可能或发生冲突的可能。他认为，如果发生冲突，必须

尊重更为基本的权利，或者说，更为基本的权利具有优先考虑性。 
然而，人权间的冲突往往体现为基本权利间的冲突，这主要是由基本权利之间的不可排序性决定

的。南京师范大学高兆明教授认为，人权价值的家族多样性意味着人权价值自身的内在矛盾性，以及由

这种内在矛盾性所形成的内在冲突的可能。一般而言，这些价值之间并无明显的价值优先性次序。人权

价值实践中的矛盾冲突，往往并不是人权与反人权的绝对两极对立冲突，而是不同人权价值诉求之间的

矛盾冲突。中国社会科学院甘绍平教授则通过对“救人之酷刑”的分析，指出权利冲突产生于抽象的人

权原则的具体运用之中。人权原则在实施的过程之中，往往会遭遇到不同的人权载体之间发生冲突的情

形，在极端情境下，这种冲突甚至是不可调和的。“救人之酷刑”这一概念本身就体现了一个似乎解决

不了的冲突和无法调和的矛盾，然而酷刑禁令在运用中的绝对无条件性排除了任何价值排序及轻重权衡

的可能性。由酷刑禁令的绝对性所导致的价值失衡的荒谬结果告诉人们，任何一种有价值的秩序都不能

认可无限制的权利，除非这种秩序有能力排除权利之间的对立与冲突。 
面对权利冲突，义务论所坚持的绝对主义显示出其不可克服的弱点。高兆明认为，抽象性的一般人

权价值是康德式的形式价值，它是具有普遍效准性的绝对命令。然而，这种形式价值存在着如同黑格尔

所批评的“为义务而义务”的空洞性。离开了特殊的实践语境，人权本身就只是一种纯粹抽象，它只能

表达尊重生命、平等自由权利这样一类最基本价值信念与要求，而不能成为具体行动的具体行为规范。

甘绍平也认为对原则的具体运用不能采取义务论的立场。义务论的最大缺陷，就是无法解决同一原则在

两个冲突着的行为主体身上的应用问题。而义务论的根本特点又在于拒绝进行情境权衡，它的这种毫不

妥协的固守原则的立场甚至可以使其容许将对罪犯生命权的保护置于对无辜的受害人的保护之上的后

果。 
那么，权利冲突应如何解决？甘绍平认为，应摒弃严酷固执的义务论，采取既重视原则又顾及所

有可预见的后果，既尊重道德理性又兼顾道德直觉与情感的作用这样一种思维方式。这种将对原则的坚

守与对后果的考量结合在一起，从而得出一种深思熟虑的综合性的决断的做法，被称为义务论与后果论

之结合的所谓结合论的模式。结合论的出现表明，行为主体价值与利益上的根本冲突所导致的人类社会

构造上的先天缺陷，使人们无法承受义务论所坚持的那种“原则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对于任何当

事人都必须得到无条件的、无差别的恪守”的绝对要求。 
尽管人权观念已深入人心，但有关人权的学术探讨还仅仅是个开始。与会者认为，在以人权入宪为

标志的改革开放新形势的推动下，人权研究已经构成了中国伦理学致思的一个新的生长点，从而改变了

以往的学术共同体只讲道德义务，鲜有对道德权利的顾及的思维习惯与理论格局。这种变化，在中国漫

长的思想发展史上，毫无疑问具有里程碑式的巨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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